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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　　你为原审被告人张景言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一案，对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2020）皖86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刑终49号刑

事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认为，收取“派班费”具有合理依据，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不是强迫收取，原审被告人张景言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原审被告人张景言受单位委托

，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未牟取个人私利，即使构成强迫交易罪，也应该认定为单位犯罪

；原审被告人张景言对拦车堵路行为事先并不知情，邱广浩交费是双方谈判协商的结果

，不存在强迫，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不属于恶势力犯罪。　　本院经审查，原二审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现针对你的申诉理由

，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审被告人张景言的行为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　　经原一、

二审举证、质证依法认定的证据表明，涡阳县东方物流装卸搬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物流公司）承包铁路装卸业务，向铁路方收取费用，不得自行收费或者向货主索

要好处费等，张景言等人明知货主或私人代办已向铁路方缴纳装卸费，仍向私人代办索

要“派班费”。收取“派班费”是张景言等人单方面决定，私人代办与东方物流公司之

间并没有法定雇佣或者约定协议等方面关系。同时，“派班费”系额外费用，未提供相

对等的服务，收费没有合法合理依据。申诉人的相关申诉理由与在案多名被害人的陈述

、证人证言以及相关被告人供述内容相悖，且无法提供相关管理和劳务内容的证据予以

证实，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是否系单位犯罪　　经查，相关证人证言及原审被

告人张景言、张景波、张井禄、殷祥义等的供述证实，“派班费”虽以东方物流公司的

名义对外开具，但向私人代办收取“派班费”的行为既非受单位指令，也非基于与私人

代办协商，且违法所得亦不归属于东方物流公司，因此并非单位行为，不能体现单位意

志，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申诉人的相关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被告

人张景言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经查，被害人邱广浩的陈述，证人马洪彬、殷

祥义的证言，原审被告人张景言、张景波、张井禄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张景波要求

邱广浩交纳“派班费”被邱广浩拒绝，张景波向张景言汇报后，张景言让张景波、张井

禄处理，张井禄找人堵路，邱被迫同意交纳2.5万元，张景波遂带其到殷祥义处交钱。

由于被害人邱广浩在铁路涡阳站货场进行集装箱运输，无需东方物流公司提供装卸作业

，而张景言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组织村民拦车堵路的威胁手段，在没有任何交

易、未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迫使邱广浩交纳了2.5万元的费用，现有证据可以充分

证明张景言参与并主导了敲诈勒索行为，应当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申诉人的相关申

诉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恶势力犯罪　　本案相关被害人陈述、被

告人供述等证据能够证实，为保障原有收入，弥补停办自身代办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

，张景言等决定向私人代办收取“派班费”。以张景言为纠集者，张景波协调货主和装

卸工关系，遇到不愿交钱的逼迫交钱，张从轩负责管理装卸队，监督装卸工收“派班单

”，殷祥义负责出纳会计、收取“派班费”，张井禄负责管理车站，有人不交“派班费



”的情况下找人堵路，形成较稳定的组织结构。2010年至2019年间，张景言等人在铁路

涡阳站货场，利用东方物流公司负责货物装卸作业的工作便利，巧立名目，以不交费不

给装卸相威胁，强制向货主或货运代办收取“派班费”，甚至组织村民拦车堵路对不需

要装卸的货主进行敲诈勒索，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

140余万元，严重损害了货主及货运代办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铁路货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方面符合恶势力的

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综上，本院认为，申诉人张琳的申诉理由不能成

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重新审

判的情形，予以驳回，原二审判决应予维持。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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